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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兹定于 2025年 11月 25日（星期二）召开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本次202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5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1月2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投票表

决。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
（七）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见证律师、大会工作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新港大道33号星网锐捷科技园三期A栋一楼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2.00
2.01
2.02
2.03
2.04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独立董事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
议案数（4）

√
√
√
√

（二）提案披露情况
以上提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告内容详见 2025年 11月 8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的公告）。

（三）特别提示
1、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议案2需逐项表决。
2、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其他组织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董事会、其他决策机

构决议授权和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
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以及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其他组织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
其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股票账
户卡；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
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股票账
户卡。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见附件
三），并附身份证/营业执照及股东股票账户卡复印件，以便登记确认。

4、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
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
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二）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5：00-17:30）；采取
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的须在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17:00之前送达或发送至公司。发送信
函或电子邮件后请与公司电话确认。

（三）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新港大道33号星网锐捷科技园三期A栋23层证券事务办

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1、电话：0591-83057977，83057009；
2、联系人：李怀宇、潘媛媛；
3、电子邮箱：lihy@star-net.cn；panyuanyuan@star-net.cn。
（二）会议费用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96；投票简称：星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上述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股东可对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提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5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

束时间为2025年11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
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代理本人（或本单位）出席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各项提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计投票提

案
1.00
2.00
2.01
2.02
2.03
2.04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独立董事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

√
√作为投票
对象的子议

案数（4）
√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一审
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
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附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企业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持股数量（股）
电子邮箱

邮编
联系人

注：如由代理人参会，请在备注中填写代理人姓名、证件号码及联系电话。

证券代码：301149 证券简称：隆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0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687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隆华新材”）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0.07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04,900,000.0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
币60,458,037.53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44,441,962.47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年 11月 5日对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1]000748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相关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创业板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
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截至2021年11月19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94,252,019.75
元，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为6,850,726.31元（不含税），共计 101,102,746.06元。公司于2021
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94,252,019.75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6,850,726.31元（不含
税），共计 101,102,746.06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已全部置换完毕。2、超募资金使用情况：公司于2021年11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0日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实施厂区自
动化及生产配套设施改造提升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厂区自动化及生产配套设
施改造提升项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7,000万元、5,000万元及11,230万元分别用于36万
吨/年高性能聚醚多元醇扩建项目、厂区自动化及生产配套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2
年9月2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6,000.00万元用于8万吨/年端氨基聚醚项目。公司于2023年3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3月22日召开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在建项目进行追加投入的议案》，同意公
司追加投入超募资金人民币2,800.00万元、6,200.00万元分别用于厂区自动化及生产配套设施改造
提升项目、8万吨/年端氨基聚醚项目。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2022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募集资金对
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原计划投向“研发中心”的全部募集资金3,000万元，用于公司全资
子公司山东隆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华高材”）PA66项目研发中心建设，本次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募集资金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创业板规范运作》的规定，因变更后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4、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情况：公司于2023年10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年11月8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及使用节余资金投资在建项目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的36万吨/年聚醚多元醇扩建项目和营销网络建设已建设完毕，公司对该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 1,569.16万元和 1,278.64万元共计 2,847.80万元用于 31万吨/年聚醚装置改扩建及节能
提升项目建设使用。2025年 4月 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使用节余资金投
资在建项目的议案》，鉴于隆华高材PA66项目研发中心已建设完毕，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1,550.61万元用于年产33万吨聚醚多元醇扩建项目建设。

账户名称
隆华新材
隆华新材
隆华新材
隆华新材
隆华高材

开户行名称
工商银行高青支行
中国银行高青支行

农业银行高青县支行
兴业银行淄博分行
中国银行高青支行

银行账号
1603009129200229392

244244964520
15-245101040033152
379010100100815897

209146207371

存储方式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存储余额（元）
0.00
0.00
0.00
0.00

1,479,391.85

账户状态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本次注销
存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银行账户情况
（一）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账户基本情况
账户名称：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淄博分行
账号：379010100100815897
（二）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情况
兴业银行淄博分行账户存放专用于 36万吨/年聚醚多元醇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公司于 2023

年10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3年11月8日召开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使用节余资金投资在建项目的议
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的36万吨/年聚醚多元醇扩建项目和营销网络建设已
建设完毕，公司对该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569.16万元和 1,278.64万元共计 2,847.80万元用于31万吨/年聚醚装置改扩建及节能提升项目建设使用。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

《创业板规范运作》的规定，公司已将36万吨/年聚醚多元醇扩建项目剩余待支付募集资金916,110.18
元转入公司普通银行账户，用于补充营运资金。除上述外，现该账户中存放的募集资金已全部按照
计划投入使用完毕。

为方便管理，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将该项目专户注销，并将结余利息扣减账户管理费后7.22
元转入公司普通银行账户并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
用募集资金，保证专款专用，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形。
（三）募集资金账户注销情况
兴业银行淄博分行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账号：379010100100815897）的注销手续于2025年11月19日办理完毕。
四、备查文件1、兴业银行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特此公告。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301149 证券简称：隆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1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产33万吨聚醚多元醇
扩建项目建成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项目概述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华新材”）于2025年1月3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项目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公司拟在原有厂区内进行年产33万
吨聚醚多元醇扩建项目建设，项目预计总投资：15,000万元。

二、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33万吨聚醚多元醇扩建项目已经全部建设完成，试生产经专家评审通过，

并报高青县应急管理局备案，具备试生产条件。目前年产33万吨聚醚多元醇扩建项目已正式进入
试生产阶段，并于2025年11月20日顺利产出合格产品，产品指标全部达到优等品级，实现一次开车
成功。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聚醚多元醇产能33万吨/年，主要产品包括高活性软泡聚醚多元醇和CASE用聚醚多

元醇，主要应用于汽车、鞋服、胶粘剂、发泡胶等领域。特别是在汽车领域，面对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
快速发展及国家扩大内需消费、实施汽车更新置换补贴政策等，公司凭借产品在下游应用中，支撑力
强、舒适性好，气孔均匀、细腻柔和，熟化速度快，兼顾撕拉强度高以及安全环保等优势，与诸多知名
汽车主机厂或零部件、饰件厂商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应用于奔驰、宝马、上汽、比亚迪、长城、奇瑞、吉
利、广汽、东风、长安以及特斯拉、理想、小鹏等。项目投产后，公司聚醚系列产品总产能将达到 129
万吨/年，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国内聚醚领域的市场地位。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抗风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深耕新材料领域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四、风险提示
生产线从试生产阶段到全面投产并产生经济效益尚需一定时间，产能将逐步释放，在试生产阶

段，生产装置、产品产量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仍有待观察和不断提升。项目建成投产后，未来可能存
在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变化、竞争加剧、产品销售价格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9
债券代码：127086 债券简称：恒邦转债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恒邦转债实施

暨即将停止交易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最后交易日：2025年11月24日
2025年11月24日是“恒邦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恒邦转债”简称为“Z邦转债”；2025年11

月24日收市后“恒邦转债”将停止交易。
2.最后转股日：2025年11月27日
2025年11月27日是“恒邦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当日收市前，持有“恒邦转债”的投资者仍可进

行转股；2025年11月27日收市后，未转股的“恒邦转债”将停止转股。
3.截至2025年11月20日收市后，距离“恒邦转债”停止交易仅剩2个交易日，距离“恒邦转债”停

止转股并赎回仅剩 5个交易日。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特别提醒“恒邦转
债”持有人务必认真阅读本公告，充分了解相关风险，注意最后转股时间，审慎作出投资决策。

特别提示：
1.“恒邦转债”赎回价格：100.28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0.6%，且当期利息含税），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核准的价
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10月17日
3.停止交易日：2025年11月25日
4.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27日
5.停止转股日：2025年11月28日
6.赎回日：2025年11月28日
7.赎回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12月3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12月5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邦转债
11.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1月27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恒邦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

成后，“恒邦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摘牌，特提醒“恒邦转债”债券持有人注
意在限期内转股。债券持有人持有的“恒邦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
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本次“恒邦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
差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
回“恒邦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公司决定行使“恒邦转债”的
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恒邦
转债”，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后续“恒邦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32号）核准，公司于2023年6月12日公开发行了3,160万张
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16,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30,032,
603.77元（不含增值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29,967,396.23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23）第000031号验证报告。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同意，公司 316,000万元可转债于 2023年 7月 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恒

邦转债”，债券代码“127086”。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规定，

“恒邦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6月16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
转债到期日止，即2023年12月18日至2029年6月11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根据相

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恒邦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46元/股调整为
11.3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6月 1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恒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公司于2025年6月4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根据相
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恒邦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33元/股调整为
11.1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 6月 1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恒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可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及触发赎回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恒邦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触发赎回的情况
自2025年9月9日至2025年10月17日，公司股票价格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恒邦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19元/股的130%（含14.55元/股），根据《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恒邦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公司决定行使“恒邦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
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恒邦转债”，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负责后续“恒邦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0.6%（“恒邦转债”第三个计息年度，即2025年6月12日-2026年6月11日的票面利率），

t=169天（2025年6月12日至2025年11月28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5年11月28日为本计息年度赎
回日），B=100。计算可得：IA=100×0.6%×169/365≈0.28元/张（含税）。由上可得“恒邦转债”本次赎回
价格为100.28元/张（含息、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
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27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恒邦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恒邦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

相关事项。
2.“恒邦转债”自2025年11月25日起停止交易。
3.“恒邦转债”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11月27日。
4.“恒邦转债”自2025年11月28日起停止转股。
5.“恒邦转债”赎回日为2025年11月28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27日）

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恒邦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恒邦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 12月 3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 12月 5日为赎回款到达

“恒邦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恒邦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恒邦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
“恒邦转债”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1.咨询部门：证券部
2.联系电话：0535-4631769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赎回

条件满足前的6个月内（即2025年4月18日至2025年10月17日）交易“恒邦转债”的情况如下：
单位：张

债券持有人

江西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

持有人身份

控股股东

期初
持有数量

6,819,846

期间合计
买入数量

0

期间合计
卖出数量

5,548,463

期末
持有数量

1,271,383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相关主体在“恒邦转债”满足本次赎回条件前的六个月内均未交易“恒

邦转债”。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恒邦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具体转

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

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
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
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3.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
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1月27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恒邦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

后，“恒邦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投资者持有的“恒邦转债”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

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本次“恒邦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

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

意见书；

3.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恒邦转债”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01 证券简称：振德医疗 公告编号：2025-041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主要情况

交易目的

交易品种

交易金额

资金来源
交易期限

□获取投资收益
R套期保值（合约类别：商品；□外汇；□其他：________）□其他：________

聚乙烯、聚丙烯及橡胶等原材料相关的金融衍生品
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单位：万元）
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单位：万元）

R自有资金 □借贷资金 □其他：___
2025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6 年 11 月19 日

3,000
20,000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

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且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
本事项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履约风险、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正常交易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为了降低原料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成果造成的影响，有效控制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保证

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实现稳健经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开展聚乙烯、聚
丙烯及橡胶等原材料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借助金融衍生品交易对冲原材料价格波动的
风险。

（二）交易金额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在授权期内任一时点保证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该额度可循

环使用；任一时点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四）交易方式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为聚乙烯、聚丙烯及橡胶等原材料。交易工具主要包括期货、期

权及其组合等。交易场所为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等。
（五）交易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授权期限，则授权期限自

动顺延至单笔交易终止时止。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的议案》，为有效控制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开展套期保

值业务。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稳定生产成本，实现稳健经营，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市场风险
金融衍生品市场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变化方向与公司预测判断相背离的情况，造成套

期保值损失。
2、政策风险
金融衍生品市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衍生品市场剧烈波动或无法交

易，从而带来风险。
3、履约风险
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可能存在合约到期交易对手方无法履约造成违约而带来的风险。
4、技术风险
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

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5、操作风险
由于套期保值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存在操作不当或操作失败从而带来相应风险的

可能。
（二）风控措施

1、公司已建立了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和内控制度体系，制定了《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对

套期保值业务的审批权限、审核流程、业务操作和风险控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能有效规范套期保值

业务行为。

2、公司将套期保值业务规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严守套期保值原则，严格控制套期保值业

务的资金规模，杜绝投机交易。

3、公司将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和期限内，合理计划和使用资金，确保期限内任一时点的套期保

值交易投入金额不得超过获批额度。

4、公司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防范法律和交易风险，定期或不定期对套期保值
业务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等方面进行核查。

5、公司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法规、产业供需、市场交易等信息收集和分析，强化市场趋势研判
能力和水平。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通过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公司可以充分利用金融工具的套期保值功能，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风

险及其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实现企业稳健发展。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计划投
入的资金、规模与自有资金、经营情况、实际需求相匹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相
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以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确
认的会计报表为准。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5-118
转债代码：113058 转债代码：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属子公司增资
暨累计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提高子公司的资金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优化子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进子公司业务的顺利
开展，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友发集团”）全资子公司天津友发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发供应链”）拟对其全资子公司友发（海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供应链”）增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以现金出资方式实缴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海南供应
链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50,000 万元，仍为友发供应链全资子公司。●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
属子公司增资暨累计对外投资的议案》，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资完成后，在实际经营过程中面临经济环境、政策制度、行业周期、原
材料价格波动、市场需求变化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
积极采取适当的策略和管理措施，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
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友发供应链拟对其全资子公司海南供应链增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以现金出

资方式实缴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海南供应链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50,000 万元。
（二）审批情况
公司于2025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属子公司

增资暨累计对外投资的议案》。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合计累计对外
投资金额（含本次但不含已履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的对外投资）已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上述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董
事会授权管理层具体负责办理该公司设立事宜。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友发（海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G02HLY5P3、注册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江东大道202号江东发展大厦A110室-5-11884、法定代表人：韩德恒5、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6、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
售；木材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金属矿石销售；钢压延加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电子过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经营范围中的
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7、增资标的资产情况：海南供应链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情形。8、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10.31（未经审计）（单位：元）
50,064,067.83
19,949,244.65
494,924.10
-50,755.35

9、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天津友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增资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20,000
20,000

出资比例
（%）
100
100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50,000
50,000

出资比例
（%）
100
100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以现金出资形式对海南供应链进行增资，有利于优化子公司资产负债结

构，提高其资金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长远利益。本次增资事项涉及的资金
来源为自有资金，增资完成后海南供应链仍为公司全资孙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完成后，在实际经营过程中面临经济环境、政策制度、行业周期、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

需求变化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积极采取适当的策

略和管理措施，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本次增资尚需履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程序。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根据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司累计对外投资事项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合计累计对外投资金额（含本次但不含已

履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的对外投资）已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除本次投资外的其他对外投资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发生日期

2025年3月

2025年3月

2025年3月

2025年5月

2025年6月

2025年6月

2025年6月

2025年7月

2025年10月

2025年10月

2025年10月

2025年11月

2025年11月

投资事项

唐山友发新型建筑器材有限公司（注1）投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唐山友发鑫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投资参股公司中新联合（天津）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陕西友发钢管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成都友发管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天津友发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邯郸友道新能源有限公司（注2）

公司收购河北海乾威钢管有限公司75.355%股权
控股子公司天津友发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溧阳友道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收购唐山友发新型建筑器材有限公司全部少数

股东权益（注1）
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天津友发国际管业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天津友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友发（海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其控股
子公司天津友发不锈钢管有限公司部分少数股东权

益
全资子公司四川云钢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购其
控股子公司成都云钢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部分少

数股东权益
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天津友发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友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友发（海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投 资 金 额（万
元）

1,530
132

10,000
100

11,577.24
100

4,545.21
10,000
20,000

84.03

715

7,420
5,000

71,203.48

审议程序履行情
况

单项对外投资金
额未达到董事会
审议标准，经总经
办集体讨论通过
并经董事长/总经

理决策同意

-
注1：公司于2025年6月收购唐山友发新型建筑器材有限公司全部少数股东权益，从此唐山友发

新型建筑器材有限公司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
注 2：公司全资子公司邯郸友发钢管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0月收购邯郸友道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从此邯郸友道新能源有限公司变更为邯郸友发钢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5-117
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5

年11月20日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2025年11月14日通过电子邮件和专
人送达的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会议由董
事长李茂津先生主持。会议列席人员包括公司监事3人，以及董事会秘书。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下属子公司增资暨累计对外投资的议案》
为提高子公司的资金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优化子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进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

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友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发供应链”）拟对其全资子公司友发
（海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以现金出资方式实缴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
海南供应链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50,000 万元，仍为友发供应链全资子公
司。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属子公司增资暨累计对外投资的公告》（编号：2025-118）。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389 证券简称：普门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9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获得MDSAP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得由T?V S?D America Inc.颁发的“医疗器械单一审核程序”（Medical Device Single Audit Program，MDSAP）认证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MDSAP认证证书的具体情况

证书编号

认证范围

监管机构
发证机构

证书有效期至

QS6 099663 0011 Rev. 00
1、负压引流敷料套装、医用负压吸引器、空气波压力治疗系统、冲击波治疗仪、引流瓶（医用负压吸引器附件）的设计和开发、生产和分销。2、用于以下体外诊断医疗器械的设计和开发、生产和分销：电化学发光分析仪及试剂、校准品、质控品；血红蛋白分析仪及层析柱、试剂、校准品、质控品；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及层析柱、试剂、

校准品、质控品；免疫荧光分析仪。

巴西ANVISA、美国FDA
T?V S?D America Inc.

2028-10-29
二、对公司的影响MDSAP是国际医疗器械监管机构论坛（IMDRF）成员共同发起的项目，旨在医疗器械制造商通过MDSAP认可的审核组织的一次审核，即可满足不同国家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本次获得MDSAP认证的产品满足巴西、美国监管机构对相关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可以在巴西、美国替代部分审核和常规检查，有助于降低公司相关产品的审核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对公司未

来的海外市场拓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MDSAP认证，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满足上述监管机构对医疗器械质量体系的要求，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敬请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88389 证券简称：普门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8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产品获得IVDR CE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26项电化学发光试剂产品以及血红蛋白层析柱获得欧盟公告机构T?V南德意志集团签发的 IVDR CE认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获证产品的基本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产品名称

hs-cTnI (eCLIA)
高敏心肌肌钙蛋白 I（hs-cTnI）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Heart-type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Multi Control Cardiac Marker
心肌标志物复合质控品

MPO (eCLIA)
髓过氧化物酶（MPO）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High-Sensitivity Troponin T STAT (hs cTnT STAT) eCLIA
高敏肌钙蛋白T（hs-cTnT STAT）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BNP STAT (eCLIA)B型利钠肽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BNP STAT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Anti-Mullerian Hormone (eCLIA)

抗缪勒管激素（AMH）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Progesterone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孕酮（PROG）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Alpha-Fetoprotein (eCLIA)

甲胎蛋白（AFP）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eCLIA)

癌胚抗原（CEA）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Cancer Antigen 125 (eCLIA)

癌抗原125（CA125）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Carbonhydrate Antigen 19-9 (eCLIA)

糖类抗原19-9（CA19-9）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CLIA)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Neuronen-Spezifische Enolase (eCLIA)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pro-Gastrin-Releasing Peptide (eCLIA)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Cytokeratin Fragment 19 (eCLIA)

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Cancer Antigen 15-3 (eCLIA)

癌抗原15-3（CA15-3）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Cancer Antigen 72-4 (eCLIA)

癌抗原72-4（CA72-4）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Human Epididymal Protein 4 (eCLIA)

人附睾蛋白4（HE4）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CA50 (eCLIA)

糖类抗原50（CA50）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Insulin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胰岛素（Insulin）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Parathyroid Hormone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全段甲状旁腺激素（PTH）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Calcitonin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降钙素（CT）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Ferritin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铁蛋白测定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THALASSAEMIA ＆ HbA1c Assay Column (HPLC)
血红蛋白层析柱（高效液相色谱法）

分类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B
Class B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C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B
Class C

证书
有效期至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2029-06-23

预期用途

用于筛选、确定或监测特定疾病的生理标志物

用于检测怀孕或测试生育力

用于癌症筛查、诊断、分期或监测

用于筛选、确定或监测特定疾病的生理标志物

用于筛选、确定或监测生理标志物

用于筛选、确定或监测特定疾病的生理标志物

二、对公司的影响
新的欧盟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法规（IVDR，EU 2017/746）替代原欧盟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指令（IVDD，98/79/EC）对欧盟市场的体外诊断医疗器械进行管理。截至目前，公司已有累计53项电化学发光试剂产

品获得 IVDR CE认证。
根据欧盟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法规的规定，本次获得 IVDR CE认证的产品已经具备进入欧盟市场的必要条件，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体外诊断产品在欧盟市场及其他认可 IVDR CE认证地区的综合竞争

力，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 IVDR CE认证，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欧盟市场的准入资格，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测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1日


